我县颁发首批瑶医专长（外治技术类）医师资格证书

1月2日，全县首届瑶医专长（外治技术类）医师资格证书颁发活动举行，从此，瑶医不再遭受“无证行医”的质疑，从深山走向现代舞台，为更多的群众提供外治诊疗和康养保健。
现场，9名获得瑶医资格的合格人员和26名县瑶医药专家委员会成员获颁了证书。年过六旬的老瑶医李珍清手捧证书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
【同期】瑶医 李珍清：这份证书是对我多年瑶医技艺的认可，让我能更正式为患者服务，发挥瑶医的独特价值。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瑶医，将瑶医的理念和技术推广出去。同时，也希望能培养更多优秀的瑶医人才，为传承和发展瑶医贡献力量。

2024年7月，《江华瑶族自治县瑶医药保护与发展条例》正式实施，该条例明确了瑶医执业资格、产品准入等规范，并将符合条件的瑶医药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，是我省第一部民族自治县对上位法作出变通规定的单行条例，首次将瑶医考核权下放至县级，赋予传统瑶医合法执业身份，为瑶医药传承与发展奠定了法治基础。目前，我县已经成立了瑶医药研究所，联合中南大学、湖南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开展药理学研究，抢救性整理老瑶医口述的疑难病例解法，推动产学研融合，开发瑶药养生旅游线路，将诊疗与瑶族文化体验相结合，走出一条传承与创新并举的发展新路。
